
新办燃气经营许可申请材料目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形式
	数量
要求
	材料来源
	其他要求

	*1
	燃气经营许可申请表
	原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(1) 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(2) 序号前带“*”符号的材料在申请时提交，没带“*”符号的材料在材料初审合格后直接提交审批部门。

	*2
	企业章程和企业资本结构说明。
	原件、复印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

	*3
	企业的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、维护和抢修等人员的身份证明。
	原件、复印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

	*4
	《燃气从业人员上岗证》
	原件、复印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

	*5
	固定的经营场所（包括办公场所、经营和服务站点等）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。
	原件、复印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

	*6
	在高速公路路网上建设的燃气汽车加气站，需提供云南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。
（非必备）
	原件、复印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

	*7
	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备案文件
	原件、复印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

	*8
	申请的燃气经营类别和经营区域，企业实施燃气发展规划、燃气专项规划的具体方案（方案应依据市政府批准实施的燃气发展规划、燃气专项规划制定，明确燃气经营类别、经营区域、燃气气源、燃气种类、燃气供应方式和规模、燃气设施布局和建设时序、资金来源和保障措施等内容）；
	原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

	*9
	气源证明。燃气气质检测报告；与气源供应企业签订的供用气合同书或供用气意向书。
	原件、复印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

	*10
	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。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：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，设施设备（含用户设施）安全巡检、检测制度，燃气质量检测制度，岗位操作规程，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燃气安全宣传制度等。经营方案主要包括：企业章程、发展规划、工程建设计划，用户发展业务流程、故障报修、投诉处置、安全用气等服务制度。
	复印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	

	*11
	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许可材料(如：《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：“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设施安全评价报告”)。
	原件、复印件，电子版本pdf格式
	1份
	申请人自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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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气企业经营许可申请表
申报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  号：
	单位名称
	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详细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建厂时间
	
	投产时间
	

	职工情况
	职工总数
	
	经济技术职称人数
	

	
	管理人员人数
	
	持证上岗人员人数
	

	资金情况
	注册资金：             万元

	
	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：            万元

	管理
人员
概况
	姓名
	年 龄
	职  务
	职  称
	安全管理证书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主要设备
	设备总数（台）
	
	管网总长（KM）
	

	
	主干管总长（KM，Φ100mm以上）
	

	
	储存能力（m3）
	

	工程
技术
人员
概况
	姓名
	年龄
	职称
	证书编号
	聘用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主要
供气
场站
设施
	场站名称
	许可证号
	有效期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主要供气设施
	规格
	数量（台）
	主要性能指标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初审意见
	审核意见
	首席代表意见

	签 名：      
年  月  日
	签 名：      
年  月  日
	               
签 名：        （盖章） 
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证 书 编 号：
	



设定依据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 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。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。 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482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云政发〔2020〕16号）附件3第25项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，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，保留州、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批权限。


	办理时间
	[bookmark: _GoBack]星期一至星期五8:30-11:30，14：30-17:30 （法定节假日及地方节假日除外）

	办理地点
	梁河县滨河路91号便民服务大楼主楼４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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